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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发展改革委（节能主管部门）、节能监察机构：

根据《安徽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安徽省 2022 年度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，拟于

近期开展全省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专项节能监察行动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察对象

全省重点“两高”项目企业。

二、监察依据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决策部署

及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《节能监察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

委令第 33 号）、《安徽省节约能源条例》《安徽省“十四五”节能减

排实施方案》（皖政秘〔2022〕106 号）、《安徽省节能减排及应对

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上“两高”项目管理的通

知》（皖节能〔2021〕3 号）、《安徽省“两高”项目管理目录（试行）》

（皖节能〔2022〕2 号）等。

三、监察内容

（一）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专项节能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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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国家和省关于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有关规定执

行情况。检查“两高”项目各项前期手续是否完备，是否存在未

批先建和违法违规开工建设情况等，是否按相关规定开展必要

性、可行性论证。检查项目用能是否符合已批复的节能报告要求、

能效水平是否高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、是否达到行业标杆水

平或国内国际先进水平。

2.“两高”项目清单管理情况。检查是否建立“两高”项目

清单台账，台账内容是否完整准确，是否动态更新并跟踪管理。

3.问题“两高”项目整改情况。对前期国家、省专项检查和

节能监察发现的问题“两高”项目，检查是否按要求落实整改措

施，整改是否到位。

4.“两高”项目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。检查“两

高”项目是否纳入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，是否正常上

传数据信息、实施动态监测。

5.耗煤“两高”项目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落实情况。检查耗煤

“两高”项目是否按规定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，替代源是否全

部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水泥行业专项节能监察

在开展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专项节能监察时，对

全省生产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完整水泥生产线企业和水泥熟料生

产线企业一并开展水泥行业专项节能监察。具体内容：

1.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。对照现行《水泥单

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 16780-2012），检查企业 2021 年度单

位产品能耗达标情况；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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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》

（发改产业〔2021〕1464 号）、《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

平和基准水平（2021 年版）》（发改产业〔2021〕1609 号）、《安

徽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总体实施方案》（皖发改产业

〔2022〕248 号）有关要求，推动企业水泥熟料生产线（产能）

提效达标情况。

2.企业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执行情况。按照《产业

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和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

品）淘汰目录》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）等相关要

求，检查企业是否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。

3.企业节能管理制度制度执行情况。对照《重点用能单位节

能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 年第 15 号令），对企

业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、健全能源管理制度、完善能源计量及能

源统计制度等进行检查，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节能管理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各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属地“两高”项目企业于 2022 年

10 月 31 日前完成自查报告及有关证明资料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省节能监察中心会同省节能协会、各市节能监察（监

测）机构，以及有关专家于 2022 年 10 月下旬开展现场监察。

（三）省节能监察中心将此次专项监察行动有关情况形成报

告，于专项节能监察行动结束后 10 日内报省节能办（省发展改

革委）。对发现问题的“两高”项目，由省节能监察中心下达节能监

察建议书或整改通知书，要求限期整改；未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到

位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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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协调指导，及时与当地经信部

门就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工作做好有效衔接，企业同一监察内

容原则上不得重复监察。

（二）省节能监察中心要细化措施手段，明确目标进度，通

过联合执法、引入专家团队等方式，提升监察工作效能，确保按

期高质量完成专项监察任务。

（三）现场监察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委实

施细则，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，牢固树立公正廉洁、依法行政

的良好形象，强化廉洁自律意识，规范监察行为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省发展改革委 赵英豪，0551—62601719

省节能监察中心 吴 涛，0551—62658320

2022 年 10 月 20 日


